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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察機關之意義 

檢察機關，由檢察官組成，代表國家行使犯罪偵查、訴追與刑罰執行

等刑事訴追檢察權及其他法定職務之司法機關。其內涵如下： 
檢察機關由檢察官組成 

檢察機關為檢察官行使檢察權及執行法定職務之組織，各級檢察

機關內行使檢察權及法定職務者為配置之檢察官。檢察官依法院組織

法第59條及法官法第86條第2項規定，包含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

長、各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主任檢察官及檢察官（包括試署檢察

官、候補檢察官）。 
檢察機關由檢察官代表國家或公益行使刑事訴追檢察權及其他法定職務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採取彈劾主義，非由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自訴人

提起自訴，法院不得為審判。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檢察官代表國

家追訴犯罪，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代表國家立於原告之地位，為刑事訴

訟之當事人。依法院組織法第60條，檢察官行使實施偵查、提起公

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等刑事訴

追檢察權。此外，檢察官依法令規定，代表公益，參與或執行與公益

有密切關連之事項。 
檢察機關為司法機關 

檢察機關為行使檢察權之國家機關，而檢察權係為達成刑事司法

任務，實現國家刑罰權之國家作用，其具公益性、主動性、當事人性

及檢察一體、上命下從等特徵，性質上屬司法行政權之行使。依司法

院釋字第392號解釋意旨，檢察機關雖非憲法第77條所指狹義之司法

機關，但就法律上之地位及功能而言，仍具有廣義司法機關之意涵，

故檢察機關與法院同屬憲法第8條第1項司法機關。 
法院組織法第58條規定：各級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檢察署。檢察署依法

院審級之編制，分為地方法院檢察署、高等法院檢察署及最高法院檢察署

三級。各級法院檢察署係按同級法院而對應設置，其地位與同級配置之法

院完全平等，不相隸屬，各級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之職位，與同級配置法院

之法官相當；各級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之職位，與同級配置法院之庭長

相當；各級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與同級配置法院之院長相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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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智慧財產法院

地方法院

院長

庭長

法官

試署法官

候補法官

最高法院檢察署

高等法院檢察署

高檢署智慧財產分署

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總）長

主任檢察官

檢察官

試署檢察官

候補檢察官

地方法院檢察署少年及家事法院

 

修法動態  

鑒於檢察機關係隸屬法務部之獨立機關，與各級法院僅有業務上之往

來，並無從屬關係，且彼此職權性質相異，角色功能亦不相同，修正草案

為避免爭議，爰刪除「配置」及「法院」等審檢分隸時之用語。另配合法

院分院之配置，明定檢察署分署設置之依據。 
 

【法院組織法第58條1】 
 

現行條文 修正草案 
各級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檢察署。 本法所稱檢察署，分下列三級： 

一 地方檢察署。 
二 高等檢察署。 
三 最高檢察署。 

地方檢察署、高等檢察署應按地方法

院、高等法院之轄區對應設置，並得配

合地方法院分院、高等法院分院之增設

而設置地方檢察署分署、高等檢察署分

署。 
最高檢察署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 

                                                        
1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中華民國95年11月29日印發，院總第647號，委員提案第7184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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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草案 

修正理由： 
一、鑒於各檢察署係隸屬法務部之獨立機關，與司法院或各法院間僅有業務上

之往來，並無從屬關係，且職權不同，角色功能亦異，為避免爭議，爰修

正本條文文字，刪除配置之用語，改以配合並明定分署設置之依據。 
二、明定最高檢察署之設置地。 

 
  
檢察署係按法院之審級及轄區而對應設置，各級法院檢察署與同級法

院地位完全平等，職權各自獨立行使，並無相互隸屬或有指揮監督之關

係，故檢察官代表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對於法院自屬獨立，不受干涉，

此即法院組織法第61條規定：檢察官對於法院獨立行使職權。 
法院組織法第62條規定：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職

務。各級法院檢察署本於法院之審級及轄區而對應設置，所屬檢察官行使

職權應依法院之管轄而定其分際，但如檢察官行使職權遇有急迫情形或法

律別有規定2，法院組織法第62條但書例外規定，檢察官得跨越檢察署對應

法院轄區而執行職務。對於檢察官例外跨越所屬檢察署對應法院轄區行使

職權，有稱「檢察官越境權」。 
 
 
 

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 
司法權之一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

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查，迨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內容。是以此等

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即偵查、訴追、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

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行」之檢察機關，二、檢察機關之配置其所行

使之職權，目的既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圍內之國家作用，當應屬廣義司法之

                                                        
2 所謂法律別有規定，如刑事訴訟法第16條準用同法第13條「法院因發見真實之必要或遇有

急迫情形時，得於管轄區域外行其職務」及第14條「法院雖無管轄權，如有急迫情形，應

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必要之處分」；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第4項前段：「特別偵查組檢察官

執行職務時，得執行各該審級檢察官之職權，不受第62條之限制。」 

解務 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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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法第8條第1項所規定之「司法機關」，自非僅指同法第77條規定之司法機關而言，而係

包括檢察機關在內之廣義司法機關。 

最高法院30年聲字第16號判例 
上級檢察官命令下級檢察官施行偵查，並不因檢察官分配配置於各級法院，必須受法院之土地

或事務管轄之限制，此觀於法院組織法第32條、第31條之規定可以瞭然，誠以檢察官上下一

體，與法院之因土地或事務管轄而各行其審判職權之情形不同，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對於配置

全省各級法院之檢察官既有其監督之權，則對於土地管轄不同之分院所屬案件，命令發交他分

院所屬檢察官實施偵查，即不能謂為於法不合，而下級法院檢察官奉其命令以行偵查，尤不能

謂為違法。 

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459號判決 
檢察總長、檢察長得親自處理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之事務，並得將該事務移轉於其所指揮監

督之其他檢察官處理之，且檢察官應服從檢察總長、檢察長之命令，法院組織法第63條第3

項、第64條分別定有明文。按檢察官上下一體，與法院之因土地或事務管轄而各行其審判職權

之情形不同，從而上級檢察署檢察長命令下級檢察署檢察官實施偵查，並不因檢察官所屬之檢

察署配置於不同法院，必須受法院之土地或事務管轄之限制。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對於

其所指揮監督之下級審檢察官，既有指揮監督之權，則對於不同土地管轄之檢察署所屬案件，

命令他檢察署檢察官實施偵查，即不能謂為於法不合，而下級審檢察官奉其命令以行偵查，尤

不能謂為違法。按法院組織法第64條所規定檢察長得將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之事務，移轉於

其所指揮監督之其他檢察官處理之，此乃檢察一體，法律所賦予檢察長之職權，無論檢察長主

動移轉或依聲請而為移轉均屬之，且不以有急迫或緊急情形為限。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既

已聲請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依上開程序處理，將台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之事

務，移轉於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處理，合於法院組織法第63條第3項及第64條之規

定，從而台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台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成立後，對於本件乃有權

偵查，嗣於其偵查終結後，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1項規定，向管轄法院即台灣苗栗地方法院

提起公訴，尚無不合，原判決認為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自有違誤。 

     註解  
最高法院30年聲字第16號判例及87年台上字第459號判決意旨，認檢察官上

下一體，與法院因土地或事務管轄而各行其審判職權之情形不同，上級檢察

署檢察長命令下級檢察署檢察官實施偵查，並不因檢察官所屬之檢察署配置

於不同法院，而必須受法院之土地或事務管轄之限制。依上開最高法院判例

及判決意旨，法院組織法第62條「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區域內執行職務」

之規定，限於檢察官任意執行職務。如檢察官係受上級檢察署檢察首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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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逾越其所屬檢察署對應設置法院之轄區實施偵查或執行職務，本於法院組

織法第63條及第64條檢察一體之規定，受指揮命令檢察官自不受轄區外執行

職務禁止之限制。法院組織法第63條及第64條檢察一體之規定，係法院組織

法第62條：「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區域內執行職務」之特別規定，可謂係

該條但書之「法律另有規定」。 

所屬檢察署區域內執行職務（法組§62）

法令規定

情況急迫

原則

例外

檢察官執行
職務限制

刑事訴訟法§13、§14
法院組織法§63之1Ⅳ前段
法院組織法§63、§64

　（30聲16例及87台上459決）

 
  

概念解析  

不同級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或同級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對於不

同級法院或同級法院之判決，得否不服而提起上訴？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079號判例意旨，認檢察官得於所配置之管轄

區域以外執行職務，但配置各級法院之檢察官其執行職務或行使職權，仍

屬獨立並應依法院之管轄定其分際。故對於法院之判決，僅得由該法院對

應設置檢察署之檢察官提起上訴，如係判決法院之同級法院對應配置檢察

署檢察官，亦不得對該法院之判決提起上訴；下級法院檢察官對於上級法

院之判決，或上級法院檢察官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因非判決法院對應設

置檢察署之檢察官，對法院之判決亦不得提起上訴（如下圖示）。 
 
（續接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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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高分院
判決

最高檢

台南地檢

 

 

 

 

高雄高分檢台南高分檢

上訴×

上訴×

上訴ˇ 同級  

上訴×  
 
  
 
 

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079號判例 
檢察官得於所配置之管轄區域以外執行職務，但配置各級法院之檢察官其執行職務或行使職

權，仍屬獨立並應依法院之管轄定其分際。故下級法院檢察官對於上級法院之判決，或上級法

院檢察官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均不得提起上訴。同級法院之檢察官，對於非其所配置之法院

之判決亦無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之權。甲法院檢察官移轉乙法院檢察官偵查後逕向甲法院起訴之

案件，甲法院審理時，例由配置同院之檢察官蒞庭執行職務，則第一審判決後，自應向同院蒞

庭檢察官送達，如有不服，亦應由同院檢察官提起上訴。 

修法動態  

修正草案參考刑事警察辦案不受區域之限制，認依檢察一體原則之本

旨，檢察官行使職權應無須過度限制越境偵辦之必要，故修正檢察官於偵

查中，因發現真實之必要，或遇有急迫情形，及法令另有規定者，跨轄區

偵查，不受原管轄區域之限制。 

解務 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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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組織法第62條3】 
 

現行條文 修正草案 
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

職務。遇有緊急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轄區內執行職

務，但於發現真實之必要或遇有急迫情

形時，以及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 
修正理由： 
按警方雖有管轄區域，惟地方警察越區辦案，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直接

辦案，向無違法之問題，故檢察官本應有跨轄區辦案之空間，此為檢察一體當

然之理。於偵查中，於發現真實之必要，或遇有急迫情形，及法令另有規定

者，必須跨轄區偵查時，自不受原管轄區域之限制。 

 

二、檢察機關之職權 

檢察機關之職權 
檢察機關之職權，乃指各級

檢察署檢察官之職權，而檢察官

之職權依法院組織法第60條規定，有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

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

之執行等職權，分述如下： 
 實施偵查：偵查，乃檢察官為提起公訴，而調查犯罪嫌疑人及證據

之程序。檢察官實施偵查之職責，在於發現犯罪嫌疑人及蒐集犯罪

證據，以決定該犯罪嫌疑人之行為應否提起公訴，此即刑事訴訟法

第228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

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 

                                                        
3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中華民國94年5月11日印發，院總第647號，委員提案第6187號議案。 

檢察機關之職權 

檢察機關職權行使之原則 

引題 索標




